
工 业 品 买 卖 合 同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买受人：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第一条：标的、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标的名称
牌号

商标

规格

型号

生产

厂家

计量

单位

数

量
单价（元）金额（元）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15 日内交货

合 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元整

第二条：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第三条：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合格

第四条：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不回收

第五条：随机的必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方法： 按标准配齐

第六条：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 无

第七条：标的物所有权自 货到 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 出卖人 所有。

第八条：交（提）货地点： 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现场。

第九条：运输方式及到达站和费用负担：由出卖方负责

第十条：检验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 货到双方共同验收 。

第十一条：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无

第十二条：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付合同总价的 90%，剩余 10%作为质保金，质量期满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

付清。

第十三条：担保方式（也可另立担保合同）： 无

第十四条：本合同解除的方式： 双方共同协商

第十五条：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

第十六条：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

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二） 种方式解决：

（一） 提交 长治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 依法向 合同签订地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本合同自 双方签字盖章 起生效。

第十八条：其他约定事项：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一式五份。

出卖人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税号：

邮编：

买受人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税号：

邮编：

鉴（公）证意见

鉴（公）证机关（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